中共河南大学委员会组织部文件
校党组发〔2010〕9号
                          ★                   
关于做好2010届毕业生党员离校相关工作的通    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2010届毕业生党员即将离校，为做好相关工作，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工作

毕业生党员离校时应按规定转移党员正式组织关系（即开写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各基层党组织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严肃、认真地做好这项工作。
1.毕业生党员离校前原则上应转出组织关系，党费统一交至离校的月份。已经落实了工作单位的，应将党员组织关系及时转到所去单位党组织。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应将党员组织关系转入其人事关系和档案材料寄存的县级以上政府人事（劳动）部门所属的人才交流服务机构中具备接收党员组织关系条件的党组织。还可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
 2.毕业生党员转移组织关系时，由支部书记统计好介绍信接收单位的准确名称，交由各单位信息员使用《河南省党务信息管理系统》中“打印介绍信”功能统一打印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然后由支部书记或党员所在党组织的办公室主任到校党委组织部指定地点（明伦校区在行政楼501房间，金明校区在干训楼教学区201房间）加盖公章。需转移至省外的，先由信息员将介绍信开至“河南省委高校工委组干处”，然后到校党委组织部领取河南省委高校工委盖章的介绍信进行填写和转移。
3.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由党员自己携带，不能自己携带的，通过机要或机要邮政转递。
4.党组织应教育党员妥善保存自己所携带的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或证明信。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或证明信一旦丢失，党员要及时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或最后办理转移组织关系的党组织报告。党组织应对丢失介绍信、证明信的情况进行审查，如确系本人不慎丢失，可由最后办理转移组织关系的党组织予以补转，并立即通知接收单位党组织，原介绍信或证明信作废。接转单位在接转时，要对介绍信进行认真审查核对。对丢失介绍信、证明信的党员，应给予批评教育。
5.党员自带组织关系应及时转移。超过转移组织关系的有效期限的，要调查了解，弄清原因，分清责任。对于那些无正当理由，不及时转移组织关系，导致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或党员证明信过期的，应给予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其中超过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的，要按照党章规定作自行脱党处理。如系经办人工作不慎造成的，要对经办人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过期的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或证明信作废，由开出介绍信（证明信）的单位另行补转。
6.校内各单位之间转移组织关系的，统一使用我校设计的《河南大学党员组织关系校内转移通知单》。
7.党员组织关系转出后，基层信息员应及时在《河南省高等学校党务信息管理系统》中进行“转出系统”操作。党员组织关系在校内进行转移的，由校级信息员依据《河南大学党员组织关系校内转移通知单》进行“内部转移”操作。
二、组织档案的归档整理和转移工作

各基层党组织应当按照《关于做好2009届毕业生个人组织档案归档和转移工作的通知》（校党组发〔2009〕24号）的要求，认真归纳整理入党积极分子、预备党员和正式党员的组织档案材料，并按要求及时进行转移、统计和备案。
三、加强对毕业生党员的教育工作

各基层党组织要按照《关于开展毕业生党员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校党组发〔2010〕8号）的要求，切实有效的做好毕业生党员离校前的教育工作，增强毕业生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和党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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